
                 汕头市地震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标准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律法规依据 等级 违法情节 自由裁量细化标准

1
侵占、毁损、拆
除或者擅自移动
地震监测设施的

⒈《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第八十四条：违反本
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
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
或者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
救措施；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侵占、毁损、拆除或者擅自移动地震监测设施
的；
（二）危害地震观测环境的；
（三）破坏典型地震遗址、遗迹的。单位有前款所列违
法行为，情节严重的，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个人有前款所列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处二千元
以下的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
法给予处罚。                  
⒉《地震监测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禁止占用、拆除
、损坏下列地震监测设施：
（一）地震监测仪器、设备和装置；
（二）供地震监测使用的山洞、观测井（泉）;
（三）地震监测台网中心、中继站、遥测点的用房；
（四）地震监测标志；
（五）地震监测专用无线通信频段、信道和通信设施；
（六）用于地震监测的供电、供水设施。                                   

一般

对地震监测设施造成影响，
但未造成监测中断(即连续72
小时无法采集数据，下同)，
能积极配合执法人员调查，
改正违法行为的。

给予警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
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免予罚款。

较重

对地震监测设施造成影响，
但未造成监测中断，又拒不
改正违法行为或采取补救措
施恢复原状的或造成地震监
测中断，但能配合执法人员
调查，改正违法行为并采取
补救措施恢复原状的。

对个人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
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严重

造成地震监测中断，又拒不
改正违法行为或采取补救措
施，恢复原状或造成地震监
测设施完全无法使用，但能
配合执法人员调查，改正违
法行为并采取补救措施，恢
复原状的。

对个人处1000元以上15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
位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
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              

特别
严重

造成地震监测设施完全无法
使用，又妨碍、逃避、拒绝
执法人员调查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并对个人处1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
的罚款，对单位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违
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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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危害地震观测环
境的

⒈《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第八十四条：违反本
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
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
或者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
救措施；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侵占、毁损、拆除或者擅自移动地震监测设施的； 
(二)危害地震观测环境的； 
(三)破坏典型地震遗址、遗迹的。
单位有前款所列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处二万元以上
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个人有前款所列违法行为，情节
严重的，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                   
⒉《地震监测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除依法从事本条
例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建设活动外，禁止在
已划定的地震观测环境保护范围内从事下列活动：
（一）爆破、采矿、采石、钻井、抽水、注水；
（二）在测震观测环境保护范围内设置无线信号发射装
置、进行振动作业和往复机械运动；
（三）在电磁观测环境保护范围内铺设金属管线、电力
电缆线路、堆放磁性物品和设置高频电磁辐射装置；
（四）在地形变观测环境保护范围内进行振动作业；
（五）在地下流体观测环境保护范围内堆积和填埋垃圾
、进行污水处理；
（六）在观测线和观测标志周围设置障碍物或者擅自移
动地震观测标志。  
                                                          

一般

在已划定的保护范围内从事
禁止的活动,尚未对地震监测
环境造成影响，能积极配合
执法人员调查，改正违法行
为的。

给予警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
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免予罚款。

较重

在已划定的保护范围内从事
禁止的活动,造成影响地震监
测、信号干扰、信号中断，
但能配合执法人员调查，能
改正违法行为并采取补救措
施，恢复原状的。

对个人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
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严重

在已划定的保护范围内从事
禁止的活动,造成影响地震监
测、信号干扰、信号中断，
又拒不改正违法行为或采取
补救措施，恢复原状的；或
者危害地震监测环境，造成
地震监测设施完全无法使
用，但能配合执法人员调
查，能改正违法行为并采取
补救措施，恢复原状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恢复原状，并对个人处1000元以上
15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5万元以上10万元
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
法给予处罚。                  

特别
严重

危害地震监测环境，造成地
震监测设施完全无法使用，
且妨碍、逃避、拒绝执法人
员调查的，未在规定的期限
内改正违法行为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恢复原状，并对个人处1500元以上
2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10万元以上20万
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
法给予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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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破坏典型地震遗
址、遗迹的

⒈《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第八十四条：违反本
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
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
或者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
救措施；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侵占、毁损、拆除或者擅自移动地震监测设施的；
(二)危害地震观测环境的；
(三)破坏典型地震遗址、遗迹的。 
    单位有前款所列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处二万元
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个人有前款所列违法行为，
情节严重的，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
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                                         

一般

导致地震遗址、遗迹轻微破
坏，但能够主动停止违法行
为并采取补救措施，恢复原
状的。

个人处500元罚款，单位处2万元罚款；造成损
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严重
导致地震遗址、遗迹较大程
度破坏但经采取补救措施能
够恢复原状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采取补救措施，对个
人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2
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

特别
严重

导致地震遗址、遗迹严重破
坏且无法采取补救措施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个人处1000元以上2000
元以下的罚款，单位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
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
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
处罚。               

4

未按照要求增建
抗干扰设施或者
新建地震监测设
施的

⒈《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第八十五条：违反本
法规定，未按照要求增建抗干扰设施或者新建地震监测
设施的，由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四条：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应当避免对
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环境造成危害。建设国家重点
工程，确实无法避免对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环境造
成危害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
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的要求，增建抗干扰设
施；不能增建抗干扰设施的，应当新建地震监测设施。
⒉《地震监测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违反本条例的规
定，建设单位从事建设活动时，未按照要求增建抗干扰
设施或者新建地震监测设施，对地震监测设施或者地震
观测环境造成破坏的，由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或者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
构责令改正，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情节严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
（1997）第四十三条（在2009年修订后对应第八十五
条）的规定处以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一般
在保护范围内从事建设活
动，对地震监测设施或者地
震观测环境未造成破坏的。

责令在规定期限内增建抗干扰设施或新建地震
监测设施，不予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

严重

在保护范围内从事建设活
动，对地震监测设施或者地
震观测环境造成破坏，但能
积极配合执法人员调查，改
正错误的。

责令在规定期限内增建抗干扰措施或新建地震
监测设施，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造
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特别
严重

在保护范围内从事建设活
动，对地震监测设施或者地
震观测环境造成破坏，未能
在规定期限内增建抗干扰设
施或新建地震监测设施，又
阻挠、抗拒执法的。

责令在规定期限内增建抗干扰措施或新建地震
监测设施，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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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未依法进行地震
安全性评价，或
者未按照地震安
全性评价报告所
确定的抗震设防
要求进行抗震设
防的

⒈《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第八十七条：未依法
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或者未按照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
所确定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防的，由国务院地震
工作主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
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
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⒉《广东省防震减灾条例》第二十一条：新建、扩建、
改建建设工程，应当达到抗震设防要求。
   下列建设工程应当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并按照经
审定的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所确定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
抗震设防：
    （一）核电站和其他核设施，易燃、易爆和剧毒物
质的生产、贮存及输送管道（网）等可能发生严重次生
灾害的建设工程；
    （二）公路、城市道路、铁路干线的单孔跨径超过
一百五十米的特大桥梁和大型隧道，Ⅰ级铁路干线的重
要车站与铁路枢纽的主要建筑工程，城市轨道交通工
程，Ⅱ类以上机场，年吞吐量二百万吨以上的大型港
口；
    （三）大型水库的大坝和城市上游的Ⅰ级挡水坝，
装机容量一百万千瓦以上的热电厂、三十万千瓦以上的
水电厂及其变电站，五百千伏以上的枢纽变电站；
    （四）省、市二百千瓦以上大功率广播发射台和电
视台，通信枢纽的程控机主楼；
    （五）大中城市主要供电、供水、供气、输油管
（网）的调度控制工程；
    （六）大型工矿企业，大型粮油加工厂，大中型化
工厂、炼油厂，大型海洋平台，二万吨以上大型船坞项
目，高度超过一百米（地震基本烈度Ⅶ度和Ⅷ度区中软
、软弱场地高度超过八十米）的建设工程；
    （七）位于地震基本烈度Ⅵ度以上（含Ⅵ度）分界
线两侧各八公里范围内或者位于地震动参数区划图峰值
加速度分区分界线两侧各四公里地区内，占地范围跨越
不同地质构造和工程地质单元的建设工程；
    （八）法律、法规规定和省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需
要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工程。
    前款规定之外的一般建设工程，应当按照地震烈度
区划图或者地震动参数区划图所确定的抗震设防要求进
行抗震设防。
第二十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应当
对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建设工程的抗震设防
要求执行情况进行审核监督。

一般
应当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
而未依法进行地震安全性评
价的。

接到整改通知书后及时改正的，不予处罚。

较重

依法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
但未按照地震安全性评价报
告所确定的抗震设防要求进
行抗震设防设计的。

责令限期改正，并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
款。

严重

依法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
但未按照地震安全性评价报
告所确定的抗震设防要求进
行抗震设防设计，且工程已
经施工的。

责令限期改正，并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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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未依法进行地震
安全性评价，或
者未按照地震安
全性评价报告所
确定的抗震设防
要求进行抗震设
防的

⒈《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第八十七条：未依法
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或者未按照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
所确定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防的，由国务院地震
工作主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
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
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⒉《广东省防震减灾条例》第二十一条：新建、扩建、
改建建设工程，应当达到抗震设防要求。
   下列建设工程应当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并按照经
审定的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所确定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
抗震设防：
    （一）核电站和其他核设施，易燃、易爆和剧毒物
质的生产、贮存及输送管道（网）等可能发生严重次生
灾害的建设工程；
    （二）公路、城市道路、铁路干线的单孔跨径超过
一百五十米的特大桥梁和大型隧道，Ⅰ级铁路干线的重
要车站与铁路枢纽的主要建筑工程，城市轨道交通工
程，Ⅱ类以上机场，年吞吐量二百万吨以上的大型港
口；
    （三）大型水库的大坝和城市上游的Ⅰ级挡水坝，
装机容量一百万千瓦以上的热电厂、三十万千瓦以上的
水电厂及其变电站，五百千伏以上的枢纽变电站；
    （四）省、市二百千瓦以上大功率广播发射台和电
视台，通信枢纽的程控机主楼；
    （五）大中城市主要供电、供水、供气、输油管
（网）的调度控制工程；
    （六）大型工矿企业，大型粮油加工厂，大中型化
工厂、炼油厂，大型海洋平台，二万吨以上大型船坞项
目，高度超过一百米（地震基本烈度Ⅶ度和Ⅷ度区中软
、软弱场地高度超过八十米）的建设工程；
    （七）位于地震基本烈度Ⅵ度以上（含Ⅵ度）分界
线两侧各八公里范围内或者位于地震动参数区划图峰值
加速度分区分界线两侧各四公里地区内，占地范围跨越
不同地质构造和工程地质单元的建设工程；
    （八）法律、法规规定和省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需
要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工程。
    前款规定之外的一般建设工程，应当按照地震烈度
区划图或者地震动参数区划图所确定的抗震设防要求进
行抗震设防。
第二十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应当
对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建设工程的抗震设防
要求执行情况进行审核监督。

特别
严重

依法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
但未按照地震安全性评价报
告所确定的抗震设防要求进
行抗震设防设计，且工程已
经施工又逾期不改正的。

再次责令限期改正，并处20万元以上30万元以
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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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经过地震动参数
复核或者地震小
区划工作的区域
内不需要进行地
震安全性评价的
建设工程，未按
照地震动参数复
核或者地震小区
划结果确定的抗
震设防要求进行
抗震设防的

《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管理规定》（2002年中国地震
局令第7号）
    第十三条  经过地震动参数复核或者地震小区划工
作的区域内不需要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建设工程，必
须按照地震动参数复核或者地震小区划结果确定的抗震
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防。
    第十七条  建设单位违反本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
由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责令改正，并处
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未按照地震动参数复核或者
地震小区划结果确定的抗震
设防要求进行设计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千元以上1万
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未按照地震动参数复核或者
地震小区划结果确定的抗震
设防要求进行设计，且工程
已经施工。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万元以上2万
元以下的罚款。 

特别
严重

未按照地震动参数复核或者
地震小区划结果确定的抗震
设防要求进行设计，且工程
已经施工又逾期不改正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万元以上3万
元以下的罚款；并责令项目业主重新进行抗震
加固。 

7

未取得地震安全
性评价资质证书
的单位承揽地震
安全性评价业务
的

《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2001年国务院令第
323号)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未取得地震安
全性评价资质证书的单位承揽地震安全性评价业务的，
由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依据职权，责令改
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未取得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
证书的单位承揽地震安全性
评价业务,已签订合同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万元以上2万
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未取得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
证书的单位承揽地震安全性
评价业务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万元以上3万
元以下的罚款。 

特别
严重

未取得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
证书的单位承揽地震安全性
评价业务,已经完成地震安全
性评价工作，并提交了地震
安全性评价报告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3万元以上5万
元以下的罚款；并责令项目业主重新进行地震
安全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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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超越其资质许可
的范围承揽地震
安全性评价业务
的；以其他地震
安全性评价单位
的名义承揽地震
安全性评价业务
的；允许其他单
位以本单位名义
承揽地震安全性
评价业务的

⒈《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违反本条
例的规定，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
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依据职权，责令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由颁发资质证书部门或者机构吊销资质证书：
  （一）超越其资质许可的范围承揽地震安全性评价业
务的； 
  （二）以其他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的名义承揽地震安
全性评价业务的；
  （三）允许其他单位以本单位名义承揽地震安全性评
价业务的。                                

一般

超越其资质许可的范围承揽
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以其
他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的名
义承揽地震安全性评价业务
的、允许其他单位以本单位
名义承揽地震安全性评价业
务的且工程尚未施工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1万元以上2万元
以下的罚款。

严重

超越其资质许可的范围承揽
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以其
他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的名
义承揽地震安全性评价业务
的、允许其他单位以本单位
名义承揽地震安全性评价业
务的且已经开展地震安全性
评价工作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2万元以上4万元
以下的罚款，暂扣资质证书。

特别
严重

超越其资质许可的范围承揽
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以其
他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的名
义承揽地震安全性评价业务
的、允许其他单位以本单位
名义承揽地震安全性评价业
务的且已经开展地震安全性
评价工作，又拒不改正的。

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4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吊销资质证书；并责令项目
业主重新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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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持证单位弄虚作
假领取资质证书
的；转借资质证
书的；机构、人
员发生变化与资
质等级不符又不
及时申报的；无
故不参加定期审
查或者上报的材
料不真实的

《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管理办法》（2002年中国地震局
令第8号）
    第二十七条  持证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资质管理部门依据职权，责令改正，根据
违法情节，处以警告、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暂扣或吊销资质等级证书：（一）弄虚作假领取资质证
书的；（二）转借资质证书的；（三）机构、人员发生
变化与资质等级不符又不及时申报的；（四）无故不参
加定期审查或者上报的材料不真实的。

一般

持证单位弄虚作假领取资质
证书的；转借资质证书的；
机构、人员发生变化与资质
等级不符又不及时申报的；
无故不参加定期审查或者上
报的材料不真实的，但还未
开展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万元以上2万
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持证单位弄虚作假领取资质
证书的；转借资质证书的；
机构、人员发生变化与资质
等级不符又不及时申报的；
无故不参加定期审查或者上
报的材料不真实的，且已经
开展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万元以上3万
元以下的罚款；暂扣资质证书。 

特别
严重

持证单位弄虚作假领取资质
证书的；转借资质证书的；
机构、人员发生变化与资质
等级不符又不及时申报的；
无故不参加定期审查或者上
报的材料不真实的，且已经
开展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
由拒不改正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3万元以上5万
元以下的罚款；吊销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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